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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政办规〔2024〕7 号

泰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2024 年泰宁县
推进笋竹产业发展扶持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各有关单位：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2024 年泰宁县推进笋竹产业发展扶

持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泰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6 月 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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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泰宁县推进笋竹产业发展扶持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把小

竹子做成大产业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加快我县笋竹资源优势转化

为产业优势、经济优势，推动笋竹产业高质量发展，促进笋竹产

业转型升级、带动农民增收，根据县政府有关笋竹产业政策措施，

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了《2024 年泰宁县推进笋竹产业发展扶

持方案》，具体办法如下。

一、资金奖补范围、内容和标准

奖补资金从县农业产业化资金中切块转至林业局，用于乡

（镇）笋竹产业竹林流转、丰产示范片培育奖补。

1.竹林流转方面

县内从事森林、竹林经营的竹农合作社或家庭林场、公司等

新型经营主体，承包联营各乡（镇）村竹农的竹林竹山，且成功

流转竹林面积 500 亩以上的，将对县内竹农合作社或家庭林场、

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予以 5 万元奖补；在此基础上上述新型经营

主体每增加流转联营竹林 200 亩，再另行奖补 1 万元（最高奖补

至 10 万元）；具体奖补金额以新签订的竹林流转联营合同（2024

年 1 月 1 日之后签订的）和林业站现场核实的面积为准，奖补的

经营主体只能一个，且合同签订年限不能低于 10 年。

2.竹林丰产示范片建设方面



— 3 —

按每个乡（镇）至少完成面积 500 亩以上（可以 2-3 片联合

计算面积）竹林丰产示范片的建设任务，竹林丰产示范片可以由

多家经营主体组成（最多不超过 3 家），验收合格后，将按面积

比例予以县内竹农合作社或家庭林场、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共 5

万元奖补。（奖补资金直接补至上述新型经营主体）。

二、实施主体和程序

（一）实施主体：县内从事森林、竹林经营的林（竹）农合

作社或家庭林场、公司等经营主体。

（二）组织申报。上述经营主体向所在地乡（镇）政府提出

申请，组织申报资料（工商营业执照（三证合一）、法人身份证及

相关资质证明材料，竹林林权证或竹林承包、租赁合同等复印件、

承诺书，竹林丰产片示范项目需另外提交项目《实施方案》）并填

写申报表，各乡（镇）对提出申请的实施主体和奖补项目进行逐

一初验核实。

（三）认真审核。申报主体所在地乡（镇）政府应对拟申报

实施主体和奖补项目进行初步核实，并在申报表签署意见后，上

报县林业局。县林业局对各乡（镇）上报的奖补对象进行审核，

汇总拟实施主体和奖补项目后，与县财政局商定实施主体和奖补

项目，在泰宁县政府网进行公示，列入奖补范围并备案。

（四）做好验收。项目实施后，县林业局要会同由乡（镇）

分管领导、经办人员和竹林所在村的书记（村干部）等人组成的

验收小组，对照项目《实施方案》，逐项逐片进行现场和内业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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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的验收核实，并填写项目验收核实单（参与人员签字确认）

（五）拨付资金。由县林业局根据验收结果将资金拨付至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并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拨付至项目实施主体。

三、检查监督

1.林业主管部门和各乡（镇）要加强对项目建设和奖补资金

运行的检查监督，严禁弄虚作假，套取资金行为。对在项目申报

弄虚作假的经营主体，一经查实，追回奖补资金，并将涉事的经

营主体列入黑名单，3 年内不得再享受相关财政资金扶持政策。

2.对在项目申报过程出现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以及截留、挪

用奖补资金行为的，将按有关规定，依法、依纪追究相关责任人。

四、其他说明

1.本《方案》有效期为自印发之日起，至 2025 年 6 月底。

2.竹林流转和竹林丰产片建设两个项目可同时享受本《方

案》中的两项奖补资金，且最高奖补不超过 15 万元。

3.本《方案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如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上级

政策变化等问题，具体由县林业局、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笋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

2.2024 年度泰宁县笋竹丰产示范林培育项目实施措

施及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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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笋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
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 单位：万元、亩

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

（合作社）

企业名称
地点

法定

代表人
联系电话 完成亩数

项目

联系人
联系电话

申请补助

金额

本年度项

目建设完

成情况

乡（镇）

审核意见 分管领导签字：

林业局

审核意见
分管领导签字：

备注：资金申报付时需要的材料，包括工商营业执照（三证合一）、法人身份证

及相关资质证明材料，竹林林权证或竹林承包、租赁合同等复印件、竹林流转转款凭

证、丰产示范片建设项目《实施方案》；资金拨付时还需提交的材料，包括奖补资金

收据、验收核实单等相关文件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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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4 年度泰宁县笋竹丰产示范林培育项目实施措施及内容
序号 培育目标 实施项目 主要措施和内容 实施时间

1

经过培育，丰产竹林应
达到的指标如下：①平
均眉径达 7.5 厘米以
上；②毛竹丰产林立竹
数达到1４0一1８0株；
③毛竹丰产林立竹度
要求达到结构合理：
1-2 龄(1 度)立竹度株
数为 30％。3－4 龄(2
度 ) 立 竹 度 株 数 为
30％。5－6龄(3 度)立
竹度株数为 30％。7 龄
以上(4 度)立竹度株数
为 10％。

劈山清杂
劈除林内的丛生杂草、砍除林内的杂灌、藤本，间伐或除去部分影响竹林生长的阔叶
乔木的枝条。改善林内卫生状况，增加绿肥。均匀保留伴生树种，如枫香、杉、杂等
乔木等，逐步形成竹阔混交林。

8-10 月份

2 适度疏伐
留足 1—5 年生竹，疏伐时应按去小留大、去劣留强、间密留疏原则，适度间伐一些
细、倒、病竹，促进竹林生长。

全年

3 深翻垦复

垦复深度以 15 厘米为好，但在山脚缓坡等土层深厚、生长较好的竹林，以 20-25 厘
米深度为好；考虑投入劳力不足等实际情况，竹农可结合冬、春笋采挖实施垦复、清
除杂灌、块石等措施，挖笋时尽量沿着竹山的等高线进行采挖，并尽可能在挖笋将上
层的土壤往下翻一点，经过 2-3 年时间，可逐步在竹林内形成与等高线一致的带状竹
山，同时在带状平面内侧挖一条小沟用于施肥。

以 7月最佳，8月次之，9 月
更差。

4 竹林施肥

25 度以下坡度地势比较平缓的竹林，采用林内开沟埋肥，即按间距 1.5-2 米开水平
环形条沟、沟深 15--20 厘米，1 米长沟内投肥约 0.25 公斤复合肥，投肥后及时复土，
每亩施用复合肥 40-50 公斤；25 度以上坡度地势比较陡峭的竹林，在距竹株 40-50
厘米挖半月形沟，逐株施肥盖土；每亩施高合肥 40-50 公斤。

“春笋大年，冬笋小年”年
份，施肥重点在 5～6月，，
即在留养的新竹发枝展叶
后，此时施肥效果最佳。

5 护笋养竹

①要留盛期笋即清明前后（3月 25 日-4 月 10 日）10-15 天内出土的壮笋、空膛(档)
笋(林空中生长的竹笋)、林缘笋(竹林边缘生长的竹笋)、留大笋、留壮笋。花年（大
小年不明显的年份）竹林每亩健壮大笋30-40 株。大年每亩留笋40—50株，出笋小年
则注重选留大径级竹笋达到每亩年均选留春笋20—30株，以保证竹林新竹的增长量。 清明-谷雨前后（4月 4日-4

月 20 日）15-20 天内②出于经济收益考虑，可以挖除清明之前的罐头笋，以及清明护笋期之后的黄标笋，
同时，加强春笋出笋期间从春分至谷雨后 10 天约 40 天的管护期，确保留养的笋棵棵
成竹。
③适当采挖冬笋，以增加经济收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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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经过培育，丰产竹林应
达到的指标如下：①平
均眉径达 7.5 厘米以
上；②毛竹丰产林立竹
数达到1４0一1８0株；
③毛竹丰产林立竹度
要求达到结构合理：
1-2 龄(1 度)立竹度株
数为 30％。3－4 龄(2
度 ) 立 竹 度 株 数 为
30％。5－6龄(3 度)立
竹度株数为 30％。7 龄
以上(4 度)立竹度株数
为 10％。

号竹建档
用红漆或专用油笔在 1.6 米左右的当年新生竹杆上按年度数字进行号竹。如 2024 年
春生长的新竹写上“1”。号字方向统一朝山下，便于观察，每年要进行一次号竹，
形成竹龄档案。

6月底新竹长成后

7 竹山灌溉
在竹山内建设蓄水池，每个 10 立方米，蓄水池高于地面 1.4 米以上或下挖 1.5 米左
右，池内有人步梯，出水口有设滤网，竹山内布设管道齐全，可供喷灌使用的每立米
水可喷灌 2亩以上的。

旱季

8 合理采伐

①严禁在竹子生长季节采伐毛竹，以避免伤流。大小年分明的竹林一般是2年采伐1次。 采伐最好在秋冬季毛竹休眠
期进行，现在根据市场行情
春夏也有采伐；秋分时进行
采伐到第二年立春前结束，
即 9月下旬至次年 2 月进行
采伐；花年（大小年不明显
的）竹林在每年 11 月至次年
1月（立冬-大寒）进行采伐。

②采伐严格掌握“三砍三留”原则，即砍小留大、砍密留稀、砍劣留优的原则，不砍
边缘竹、不砍空膛(档)竹。采伐年龄根据经营目的、竹材利用和竹林可持续经营等方
面情况进行适当调整。
③凡未达到立竹密度要求的竹林，除采伐病、小、老竹以外，其它的竹不能采伐；已
达到立竹密度要求的竹林，大年每亩采伐 40-50 根，小年每亩采伐 20-30 根。为保证
竹林合理采伐，以号竹年限为基准，原则上坚持存 3 去 4 不留 7(即留 3 度竹，砍 4
度以上的竹，决不留 7 度竹)。

备注：1.资金申请拨付时需提供投入证明（包括人工工资、采购发票等），按照投入证明予以相应补助。

2.笋竹丰产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实施内容须包含但不限于方案附件 2中的第 1、2、3、4、6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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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，人大办，政协办。

泰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7 日印发


